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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理解和把握可以不予问责或者免

予问责的相关规定

-把握政策尺度综合分析研判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问责条例》）

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，党组织或者党员领导干部，在推进改

革中因缺乏经验、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，尚无明确限制的探

索性试验中的失误，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；在集体决策中

对错误决策提出明确反对意见或者保留意见的；在决策实施

中已经履职尽责，但因不可抗力、难以预见等因素造成损失

的，可以不予或者免予问责。同时，《问责条例》第十八条

规定了有效挽回损失、消除不良影响、配合调查工作等可以

从轻或者减轻问责的情形。这两条共同构成了问责中予以容

错的相关规定，体现了“严管和厚爱结合、激励和约束并重”。

执纪执法实践中，应坚持实事求是，结合具体情况，准确把

握和认定，对该容的大胆容，不该容的坚决不容，切实做到

严肃问责、规范问责、精准问责、慎重问责，实现政治效果、

纪法效果、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。

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，实施问责的最终目的，是督促

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强化责任意识，激发担当精神，而不

是束缚干部手脚，出了问题“一问了之”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

习近平总书记对激励干部担当作为高度重视，多次强调要正

确看待干部在履职中的失误和错误，合理划定容错界限，为

担当者担当、为负责者负责、为干事者撑腰。2016 年 1 月，

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

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，明确提出“三个区分开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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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落实“三个区分开来”，激励干部敢

于担当、积极作为。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，习近平总

书记再次予以强调。落实“三个区分开来”的关键，就是要

准确把握政策尺度，审慎区分不同情况，合理做好容错工作，

该严的严，该宽的宽，既体现严管的力度，也体现组织的温

度，实现精准规范追责问责。

关于问责中适用容错需要把握的重点

实践中，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政策把握不准，习惯于“一

有错就问责”“一问责就动纪”，存在问责泛化简单化、重责

轻问、轻责重问等标准不一和畸轻畸重问题，特别是在适用

容错上，不敢容错、不会容错、不愿容错，导致干部心存顾

虑，担心出事被问责，不敢放开手脚干事创业，出现“佛系”

“躺平”现象。对此，要全面理解“三个区分开来”的精神

要义，妥善把握事业为上、实事求是、权责一致、依规依纪

依法等原则，在实施问责过程中，对符合容错情形的，要果

断大胆予以容错，释放正向激励；对不符合容错情形的，不

能随意滥用容错，形成强大震慑，公平公正作出处理决定，

真正让被问责对象心服口服。

把握好容错的条件。实践中，并不是无条件适用容错情

形，而是有条件限制的，结合党内法规精神和实践做法，应

把出以公心、不谋私利、履职担当作为容错的前提条件，这

也符合干部为事业负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比如，某干部在

集体决策中对错误决策提出反对意见，表面看符合容错情形，

但是经核实发现，其反对的出发点是基于个人恩怨、并非为

事业发展考虑，那么对该干部仍要严肃问责，不能因为其提

出反对意见行为的“面子”，而忽视了其私心杂念作祟的“里

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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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握好容错的标准。哪些情形可以容，哪些情形不能容，

容到何种程度，标准是什么，需要统筹把握。实践中，需要

结合主观动机、客观条件、程序方法、情节轻重、后果影响、

挽回损失以及当事人态度和一贯表现等因素，厘清干部在履

职过程中是一心为公干事创业还是私心杂念动机不纯，是经

验不足无心过失还是明知故犯有意为之，是履行程序集体决

策还是违反程序个人独断，是服从指挥听从号令还是自行其

是我行我素，是勇于探索先行先试还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，

是轻微影响较小损失还是严重危害恶劣后果，是主动挽损积

极补救还是消极应付放任不管，综合分析考量，精准甄别认

定。

把握好容错的底线。并不是所有的错误、无论任何程度

的错误都可以容。对于明知故犯、我行我素、谋取私利的违

规违纪违法和失职失责行为，应当严肃追责问责，比如，不

执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，违背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

求，搞“面子工程”“政绩工程”“半拉子工程”等，要从严

处理。对干部履职中突破纪法底线的错误，一般情况下不应

免予或者不予追责问责，同时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综合

分析研判，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处理，对符合《问责条例》

第十八条相关情形的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追责问责。总之，

容错不是简单的“一容了之”，也不是搞纪律“松绑”，要准

确把握政策界限，防止混淆问题性质、滥用容错，更不能拿

容错当“保护伞”“挡箭牌”，确保容错在纪律红线、法律底

线内进行。

关于不予问责或者免予问责的情形

《问责条例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三种不予或者免予

问责的情形，从本质上说，都体现了事业为上、担当作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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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“三个区分开来”的内涵和要求。因此，要准确把握和

理解精神实质，不能简单从法条字面意思理解为“三个区分

开来”只是针对第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，该款第（二）

项和第（三）项同样可以纳入“三个区分开来”的范畴。其

中，第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是指，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和

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，积极开拓进取，由于缺乏经验、先

行先试，出现一定失误和错误的，以及在尚无明确限制的探

索性试验等工作中，大胆履职创新，出现一定失误和错误的，

要根据情况予以宽容，该容的大胆容，从而进一步激励广大

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关于改革创新中

的失误错误与日常工作中的失职失责之间的区别，前者是已

经担当作为、履职尽责，后者是没有认真履行法定职责，没

有履行必要的程序、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，实践中要注意区

分和把握。该款第（二）项是指，对于在集体决策中，已经

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履行自身职责，对错误决策提出明确

反对意见或者保留意见的，也要予以保护，从而鼓励干部敢

于秉持正确意见，更好地发挥民主集中制优势，既充分发扬

民主，又有效进行集中。该款第（三）项是指，对于已经履

职尽责，不存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情况，因为出

现了不可抗力等主观难以把控、预见、克服的因素造成损失，

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，可以不予或者免予问责，比如，某

地一座桥梁并不存在设计缺陷和工程质量问题，由于突发强

烈地震超过桥梁承受上限造成垮塌，则不应追究相关人员责

任。

进入新时代新征程，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、国际

国内复杂严峻形势和改革发展稳定繁重任务，落实“三个区

分开来”，不能仅停留在《问责条例》第十七条第一款所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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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三种情形。比如，为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免受重大危

险在紧急情况下迫不得已采取应急措施造成一定损失的，在

破除重大障碍和历史遗留问题中勇于担当作为出现一定不

良影响的，由于外部环境等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工作未实现目

标效果的，对于这些情形下敢于担当、积极作为的党组织和

党员领导干部，也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，具体问题具体分

析，综合分析研判予以容错，从而更好地激励干部奋进新征

程、建功新时代。

关于不予免予问责和从轻减轻问责

落实“三个区分开来”，《问责条例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

定了不予或者免予问责的情形，符合这些情形的，可以不予

或者免予问责，但是，经综合分析研判不宜完全免除责任的，

比如出现严重失误和错误、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，在这种情

况下也应承担相应责任，但可以酌情从轻或者减轻问责。

实践中，还要准确把握不予问责和免予问责的区别。不予问

责一般适用于已经履职尽责、不存在失职失责问题，不应当

进行问责的情形。免予问责一般适用于在履职尽责方面存在

失误或者过失，造成了一定的后果或者影响，本应对其问责，

但因存在规定的事由不再进行问责。（摘自中央纪委国家监

委网站）


